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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文件

甬建发〔2023〕41号

宁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公布建设施工

领域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第二批

负面典型案例的通报

各区（县、市）、开发园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，市建设监察

支队、建设安质总站、建筑市场总站、城建发展中心、城乡发展

研究中心、连接线公司，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，市建筑业协

会、市政行业协会、建设监理与招投标协会，各有关单位：

按照我市持续开展的建设施工领域安全隐患治理督导检查

情况，现将督查发现的第二批负面典型案例通报如下：

一、典型案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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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宁波万盛实业有限公司厂房改扩建项目（东地块）一期

建设单位：宁波万盛实业有限公司

施工单位：浙江博龙溪建设有限公司

项目经理：徐红儿

主要存在问题：一是该项目的项目经理、专职安全员等安全

管理关键岗位人员未到岗履职；二是未制定承重支模架专项施工

方案，第三层承重支模架扫地杆和水平杆严重缺失，个别立杆弯

曲变形；三是外架连墙件数量严重不足，且未设置层间隔离防护；

四是未制定工地消防安全专项方案或预案，施工用电方面个别二

级配电箱内多线路合并使用，电缆线直接沿外架敷设，未设置室

外临时消防给水系统，材料堆放区、施工作业区、电瓶车充电区

均未配置灭火器；施工现场安全隐患严重。

（二）江北区 CC09-01-16a、CC09-01-16b地块项目

建设单位：宁波宝龙聚纳置业发展有限公司

施工单位：慈溪城关建筑有限公司

监理单位：杭州市城市建设监理有限公司

项目经理：余程强；总监理工程师：杨仁柯

主要存在问题：一是两名门窗高处作业人员未按要求佩戴安

全带；二是 18#楼施工用的吊篮上限位失效；三是幕墙施工、景

观施工用火时，均未按规定履行动火审批程序，擅自动火作业，

且作业现场未配备灭火器和接火料斗；该项目未认真开展安全隐

患自查自纠，安全生产管理存在严重漏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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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仑支行装修工程

建设单位：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仑支行

施工单位：宁波华港建筑装潢工程有限公司

监理单位：宁波高专建设监理有限公司

项目经理：李麟；总监理工程师：彭英华

主要存在问题：该项目的项目经理李麟、专职安全员金晶、

总监理工程师彭英华等安全关键岗位管理人员，均未到岗履职，

工程项目部未有效组织开展安全隐患自查自纠，管理人员缺位直

接导致现场施工安全失管失控，严重违反“有施工作业必有人员

现场管理”的铁律。

（四）宁海县西店晟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6000万个手

电筒开关生产线项目

建设单位：宁海县西店晟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

施工单位：宁波宏城市政园林建设有限公司

项目经理：钱剑

主要存在问题：一是现场三名施工作业人员未正确佩戴安全

帽，一处移动式操作平台站立层未满铺脚手板，部分电梯井未设

置防护门且未设置层间水平防护，多处临边未设置防护栏杆；二

是外脚手架超 24米处双立杆设置数量不足，局部未设扫地杆，

转角处连墙件设置数量不足，部分区域未设置剪刀撑；三是现场

临时用电电缆线直接绕外架敷设，预拌砂浆搅拌机未配备专用开

关箱，部分楼层未配备配电箱，分配箱处的电缆未接保护零线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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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存在较大安全隐患。

（五）年产 25万套汽车配件项目

建设单位：宁波惊狮衬料制造有限公司

施工单位：宁波聿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

项目经理：张秀琴

主要存在问题：一是施工企业领导带班检查、项目负责人带

班检查、工程项目部周检均弄虚作假，名字代签，自查自纠流于

形式；二是该项目项目负责人、项目技术负责人、专职安全员均

未到岗履职，且实名制管理存在严重问题；三是消防管理不到位，

部门灭火器失效，工地动火审批无人管理，易燃易爆品堆放区无

消防设备；四是物料提升机司机、部分架子工等特种作业人员未

进行安全教育和技术交底即开展作业；五是未按照市局《关于进

一步规范建筑工地班前安全“晨会”工作的通知》（甬建发〔2023〕

33号）文件要求落实安全“晨会”制度。

（六）象山县爵溪街道办事处北侧、昌欣路西侧地块

建设单位：象山晶诚置业有限公司

施工单位：浙江龙游仁泰建设有限公司

监理单位：宁波铭达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

项目经理：徐敏；总监理工程师：叶家根

主要存在问题：一是未设置危大工程公告牌，未按照《危险

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》（住建部令第 37号）进

行危大工程安全检查巡视；二是外脚手架为超 24米的危大工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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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按部令进行严格管理，外架开口处未设置横向斜撑，双立杆高

度不足，钢管锈蚀严重；三是楼层局部临边、洞口未设防护设施，

临时通道未设防护棚；四是井架防冲顶距离不足，配重轨道变形，

上限位失效，楼层停靠装置失效；五是施工单位项目技术负责人、

质量员、监理单位专业监理工程师均未到岗履职；六是部分特种

作业人员未进行安全教育和技术交底；七是建设单位涉嫌将智能

化电梯工程肢解发包。

二、惩戒措施

一是对以上工程项目及其企业责任主体和相关责任人员，予

以全市通报批评；二是对以上施工和监理单位，在宁波市建筑市

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中，分别予以扣除企业分 2分的信用惩戒；

对其相关的企业责任人员，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主体专项信用信息

管理系统中予以相应的扣分惩戒；三是对于以上典型案例中，涉

及违法违规的的企业主体，由相关属地主管部门实施立案查处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持续推进安全隐患排查整治。各开发建设、建筑施工、

建设监理等单位要持续深入推进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，深度结

合重大安全隐患自查自纠工作，更高质量的进行问题隐患的闭环

整改。

（二）建立健全安全管控长效机制。各建筑业企业要通过安

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，系统性的梳理本单位存在的安全管理

短板和弱项，健全完善长效管控机制，通过安全隐患排查治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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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结固化有效的管控措施，将治理行动提升到更高水平。

（三）坚持两场联动严格行政执法。各地建设主管部门、市

建设监察支队、建设安质总站、建筑市场总站，要按职责推进督

导检查，加强市区（县、市）联动，加强部门协作，坚持建筑市

场和施工现场联动治理，严肃查处建筑市场和施工现场的违法违

规行为，推动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取得更高成效。

宁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3年 5月 31日



抄送：省建设厅、市安委办。

宁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23年 5月 31日印发


